投诉问题办结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2年1月30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180022。投诉人反映：昆明市五华区相关部门三次变更规划，将翠湖公园内的观景公园调整为“经营、批发、餐饮、零售”场所。

	核实情况
	翠湖公园位于五华核心区，为开放式城市公园，是4A级旅游景区。自2012年翠湖公园下划五华区管理以来，从未以任何形式对公园的地块规划进行过调整，也不存在将景观改作经营情况。该部分投诉内容不属实。公园内有少量经营业态，系公园按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所载业务范围，经上级批准，将商铺及部分闲置建筑用于对外出租经营。现场检查，园内现有29家餐饮、零售商户，无批发商户，均依法规范经营。关于公园内有“经营、批发、餐饮、零售”场所的投诉情况部分属实。详细情况如下：
1.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相关部门三次变更规划”，调整翠湖公园内观景公园为经营场所问题。
（1）翠湖公园地块上位规划情况
①翠湖公园用地面积约356亩，根据《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G1-公园绿地（详见附件）。该规划于2011年编制，于2016年通过国务院审批，规划成果于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1月31日，公示30个工作日无异议。截至目前，未对该地块上位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②根据《昆明市五华区（主城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G1-公园绿地（详见附件）。该规划于2013年编制，于2015年12月取得市政府批复，五华区控规梳理成果于2015年3月13日至4月24日在五华区政府、昆明日报及昆明规划展览馆公示30个工作日无异议。截至目前，未对该地块上位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2）翠湖公园内景观调整情况
一直以来，翠湖公园定位及发展方向均按照“历史文化名园”、“A级旅游景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提升绿化景观质量、保护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为重点开展规划建设工作。
自2012年翠湖公园下划五华区管理以来，为了提升翠湖及周边景观质量，分别于2012年、2017年，进行过两次大的景观调整：
①2012-2013年，根据区政府安排，由区国投公司负责、公园配合，在西门原游乐场位置新建了观翠楼，在东门南侧水域新建了水幕电影等项目。
②2017-2019年，按照云南省规委会翠湖历史文化片区提升改造规划细化了“翠湖公园及环湖景观带提升改造方案设计”，与翠湖历史片区提升相统一，对公园景观进行调整。2017年进行园内植物梳理、修剪；2018年对内部道路铺装、架空管线、游船码头等进行提升改造；2019年对外围绿化、广场等提升改造。但因工程资金、进度等因素，2017年完成植物梳理后，后续项目未实施。两次改造中都不存在将景观改作经营的情况。
综上，该部分投诉内容不属实。
2.关于公园内有“经营、批发、餐饮、零售”场所问题
经核实，翠湖公园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按照公园《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所规定的经营业务范围，在为市民、游客提供游园服务的同时，公园将商铺及部分闲置建筑用于对外出租经营。目前，园内与公园有经营协议的商户共有29家，经营业态主要为茶室、饮品及其他零售商户，不存在批发经营户。园内所有商户均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的要求合法经营。
近年来，随着翠湖历史文化片区提升要求以及4A级景区创建的推进，公园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及景观品质，逐步对内部经营业态及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2012年-2019年期间，共缩减经营面积约3000平方米，用于增加便民服务等设施，为市民及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主要措施有：
（1）取消公园中心区零售货亭23个，拆除商铺10余间，还路于民并进行了绿化提升。
（2）将公园内九龙池约300平方米的茶室改建为翠湖历史文化展览馆。
（3）对公园南门外三亩地外围及楼顶经营商户的临违建筑2000余平方米进行拆除，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云南壹玖叁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租三亩地地块建筑，并投资对建筑内外部按照翠湖历史文化片区整治提升要求进行更新。
（4）将公园中心区三个商铺120平方米改为游客服务中心，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

	办结情况
	1、翠湖公园地块上位规划情况
①翠湖公园用地面积约356亩，根据《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G1-公园绿地。该规划于2011年编制，于2016年通过国务院审批，截至目前，未对该地块上位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②根据《昆明市五华区（主城部分）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G1-公园绿地。该规划于2013年编制，于2015年12月取得市政府批复，截至目前，未对该地块上位总体规划进行调整。
2、翠湖公园内景观调整情况
①2012-2013年，根据区政府安排，由区国投公司负责、公园配合，在西门原游乐场位置新建了观翠楼，在东门南侧水域新建了水幕电影等项目。
②2017-2019年，按照云南省规委会翠湖历史文化片区提升改造规划细化了“翠湖公园及环湖景观带提升改造方案设计”，对公园景观进行调整。2017年进行园内植物梳理、修剪；2018年对内部道路铺装、架空管线、游船码头等进行提升改造；2019年对外围绿化、广场等提升改造。都不存在将景观改作经营的情况。
③近年来，随着翠湖历史文化片区提升要求以及4A级景区创建的推进，公园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及景观品质，逐步对内部经营业态及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2012年-2019年期间，共缩减经营面积约3000平方米，用于增加便民服务等设施，为市民及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办理单位
	区城市管理局

	主要工作成效
	1、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机制，解决游客问题。在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各出入口的醒目位置设立投诉电话提示牌和投诉记录本，并设专人管理，确保投诉渠道畅通。
2、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组织从业人员进行服务规范、文明用语、经营服务意识培训等，要求所有一线窗口服务工作人员着统一服装并佩戴工作牌上岗，务必做到文明经营、礼貌待客，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并将提升服务质量培训工作作为常态化来抓，提升整体服务意识。
3、采取领导组织检查、多方联合督查、公园自检自查等多种方式，开展不定期检查，持续巩固整改成果。每日专人负责检查园内旅游市场秩序，清查违规经营行为，检查公园经营户的证照、食品、标价、店铺卫生等情况，现场要求各经营户证照齐全、亮证经营，所有商铺必须在规定区域内经营，不得出现超范围经营或跨门经营，确保公园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4、所有商铺均按照国有资产租赁文件要求，招租前进行评估，同时上报相关部门，按照批复开展租赁工作。
[bookmark: _GoBack]5、2012年-2019年期间，共缩减经营面积约3000平方米，用于增加便民服务等设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结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区城市管理局。联系人员及电话：郑宏斌，18087378868。






